
　　第八条　关于高级中等学历教育大陆与台湾合

作办学项目和机构审批的办事指南 (省教育厅)

　　一、政策说明

　　１根据 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»

(２００３年国务院令第３７２号)第十二条,申请设立

实施中等学历教育和自学考试助学、文化补习、学

前教育等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,由拟设立机构所在

地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审

批.

　　２根据 «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将一批省级行

政职 权 事 项 调 整 由 广 州、深 圳 市 实 施 的 决 定»

(２０１７年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２４１号)第十六条,

委托中国 (广东)自由贸易试验区各片区管委会实

施中外合作办学审批.

　　３根据 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

实施办法»(２００４年教育部令第２０号)第十二条,

根据与外国政府部门签订的协议或者应中国教育机

构的请求,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、自治区、直

辖市人民政府可以邀请外国教育机构与中国教育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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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合作办学.被邀请的外国教育机构应当是国际上

或者所在地著名的高等教育机构或者职业教育机

构.

　　４根据 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»

(２００３年国务院令第３７２号)第五十九条,香港特

别行政区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教育机构

与内地教育机构合作办学的,参照本条例的规定执

行.

　　５ 根据 «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 (负面

清单)(２０２１版)»(商务部令第４７号)外商投资

禁止进入义务教育机构、宗教教育机构;普通高中

教育机构、高等教育机构和学前教育属于限制类,

须由中方主导 (校长或者主要行政负责人应当具有

中国国籍,在中国境内定居;理事会、董事会或者

联合管理委员会的中方组成人员不得少于１/２).

　　二、申报条件/具备条件

　　申请人满足以下全部条件的,可提出高级中等

学历教育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行政许可

申请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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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１合作办学应贯彻我国教育方针,应符合我

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及教育发展规划需要,以引进

优质教育资源为核心.

　　２申请举办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

的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者,应当具有法人资格.

　　３申请设立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机构的大陆

与台湾合作办学者应当具有相应的办学资格和较高

的办学质量.

　　４申请举办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项目的,办

学层次和类别应当与大陆教育机构和台湾教育机构

的办学层次和类别相符合,并一般应当在大陆教育

机构中已有或者相近专业、课程举办.

　　５申请举办实施高级中等学历教育大陆与台

湾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,双方应当具有实施相应

层次和类别学历教育的资格.

　　三、申报材料/具体材料/所需材料

　　 (一)大陆与台湾地区合作办学机构申请表;

　　 (二)详细教育教学计划、教学大纲、师资配

备、选用教材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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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(三)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者法定代表人给签

字人的授权书;

　　 (四)校长或者主要行政负责人等情况;

　　 (五)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者法定代表人给签

字人的授权书;

　　 (六)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者申请公函;

　　 (七)合作办学协议;

　　 (八)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机构章程;

　　 (九)首届理事会、董事会或者管理委员会组

成人员情况;

　　 (十)申请人满足以下全部条件的,可提出高

级中等学历教育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行

政许可申请:

　　１合作办学应贯彻我国教育方针,应符合我

省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及教育发展规划需要,以引进

优质教育资源为核心.

　　２申请举办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机构或项目

的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者,应当具有法人资格.

　　３申请设立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机构的大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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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台湾合作办学者应当具有相应的办学资格和较高

的办学质量.

　　４申请举办大陆与台湾合作办学项目的,办

学层次和类别应当与大陆教育机构和台湾教育机构

的办学层次和类别相符合,并一般应当在大陆教育

机构中已有或者相近专业、课程举办.

　　５申请举办实施高级中等学历教育大陆与台

湾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,双方应当具有实施相应

层次和类别学历教育的资格.

　　６捐赠协议及证明 (如有捐赠).

　　四、办事程序/流程

　　 (一)收件

　　办理结果:１ 申请人隐瞒有关情况或者提供

虚假材料申请的,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.２ 不能

当场审查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的,当场出具收

件通知书,五日内审查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

式的,出具包含具体补正要求的一次性告知通知

书.３能当场判断申请材料需要补正的,应当场

出具一次性告知通知书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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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 (二)受理

　　办理结果:１ 能当场受理或通过当场补正达

到受理条件的,直接进入受理步骤,当场出具受理

通知书;２ 根据一次性告知通知书内容进行补正

后达到受理条件的,出具决定受理通知书;３ 收

件之日起５个工作日内未收到一次性告知通知书

的,从收件之日起即为受理.

　　 (三)审查

　　办理结果:提出初步意见,转入决定步骤.

　　 (四)决定

　　办理结果:

　　１申请符合有关条件的,准予行政许可.

　　２申请不符合有关条件的,不准予行政许可.

　　 (五)制证

　　办理结果:１ «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»

２ «不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»

　　 (六)送达

　　办理结果:

　　１准予行政许可的颁发 «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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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２不予行政许可的颁发 «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»

　　五、咨询方式

　　责任处室:广东省教育厅交流处

　　联系电话:０２０－３７６２７７０６、３７６２７３６３

　　办事网址:https://wwwgdzwfwgovcn/porＧ

tal/v２/guide/１１４４００００００６９４０１１６U２４４０１０２００１００５０３

　　受理地点:广东省教育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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